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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部 跨 領 域 美 感 教 育 卓 越 領 航 計 畫 

115 學年度種子學校申請計畫書 

壹、基本資料 

教育階段  □國民小學  □國民中學  □高中(職)   

學校全銜  

學校地址  

學校電話  

學校班級數  學校總師生數 
教師      學生      

師生比約 1：    

校長  教務主任  

跨領域美感 

團隊聯絡人 

姓名： 職稱： 手機/電話： 

  E-mail  

跨領域學科 

（須至少包含兩個不

同領域/學科，其一須

為藝術學科） 
SEL、SDGs 

或其他議題融入 

 

校際聯盟 
（如：本計畫師培/合作大學、鄰近學校、跨階段學校、跨校領

域教師等） 

校外資源 
（如：駐校藝術家、藝文場館、文化古蹟、民間藝術團體等） 

曾參與跨領域

美感計畫年度 

（請備註榮獲績優學校之年度、獎項） 

曾榮獲 

教育議題 

相關獎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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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遴選指標 

1.跨領域團隊組織之成員 

1-1 擬參與本計畫之教師組成(可複選) 

國小階段 

1-1-1 藝術領域：（需至少擇一科目） 

□ 視覺藝術 

□ 音樂 

□ 表演藝術 

1-1-2 國小階段其他領域：（需至少擇一領域） 

□ 語文  □國語文 □本土語文∕新住民語文 □英語文 

□ 數學  □ 社會 □ 生活 □ 自然科學 □ 綜合活動 

□ 健康與體育 □ 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等階段 

1-1-1 藝術領域：（需至少擇一科目） 

□ 視覺藝術∕美術∕藝術生活 

□ 音樂 

□ 表演藝術 

1-1-2 中等階段其他領域：（需至少擇一領域） 

□ 語文領域  □國語文 □英語文 

□ 數學領域  

□ 社會領域  □歷史 □地理 □公民與社會 

□ 自然科學領域  □理化 □生物 □地球科學 □物理 □化學 

□ 綜合活動領域  □家政 □童軍 □輔導 □生命教育 □生涯規劃  

                  □環境科學概論  □法律與生活 

□ 科技領域  □資訊科技 □生活科技 

□ 健康與體育領域  □健康教育 □體育 □健康與護理 

  □ 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-2 預期開發課程之教學對

象 
年級別： 參與學生數： 

1-3 行政團隊參與者 

    (可複選) 

□校長 □教務主任 □學務主任 □總務主任 □教學

組長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執行跨領域計畫之前備經驗(歷年曾參與之合作計畫) 

貴校是否曾參與相關之教

育計畫 

□是(請填寫右欄) 

□否 

請逐項說明曾參與之教育計畫名稱及參與年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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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發展在地夥伴學校關係 

3-1 貴校是否有建立校際聯

盟相關經驗 

□是(請填寫右欄) 

□否 

請逐項描述曾建立之校際聯盟經驗： 

 

 

 

3-2 如參與計畫，可結盟或合作之在地夥伴學校為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學校名稱，可填 1個以

上) 

4.自評符合之各縣市政府推薦及本計畫遴選優先條件 

□未曾參與過跨領域美感教育計畫          

□曾執行其他跨領域課程開發者 

□學校行政端認同並支持本計畫者 

□極需資源挹注以建構跨領域美感課程者 

□參加今年度計畫招募說明會：參加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針對上述勾選情形，請加以說明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執行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計畫之預期效益需求 

5-1 貴校參與跨領域計畫預期達到之願景：(可複選) 

□發展並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

□發展學生多元化學習經驗，提升學習動機 

□擴充學生多元化學習管道，實踐跨領域美感素養融入生活 

□發掘並建構校本課程發展 

□發掘並連繫不同領域，以擴充學生學習經驗 

□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-2 請說明貴校發展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計畫之需求： 

  □提供教師增能相關訊息 

  □提供發展課程相關資源 

  □提供學生多元探索管道 

 □提供校園增添美感氛圍 

  □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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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3 請說明貴校發展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計畫之優勢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參、學校特色及願景 
（請以文字敘述，可輔以概念圖或表格呈現） 

 

肆、規劃理念 
（包含：教師專業社群共備規劃、組織架構與創課方案設計理念、課程分

享推廣方式等） 

 

伍、年度工作要項（請依貴校實際狀況擬訂課程共備、執行、分享推廣等） 

執行時間 項目 預計實施方式 

8~11 月 共同備課 
擬邀請 oo 大學 ooo 教授與本校 ooo 主

任、ooo 老師、ooo 老師… 

9 月 分區研習營 由總計畫辦理，各校協助派員參與 

10 月 課程協作會議 
邀請師培大學委員到校協作課程並進行

經驗分享 

10~12 月 實施課程教學 
擬採用進班教學/彈性課程/協同教學方

式，共 o節，實施班級 o年級共 o班 

11-12 月 公開觀課 
邀請師培大學委員帶領師培生到校觀課

與議客交流 

1 月 
第一學期 

期中成果報告 
提交期中成果報告 

2 月 增能工作坊  

2-3 月 共同備課 
邀請 oo 大學 ooo 教授與本校 ooo 主任、

ooo 老師、ooo 老師… 

3-5 月 實施課程教學  

5-6 月 公開觀課  

7 月 
第二學期 

結案成果報告 
提交期末成果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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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預期成效 

 

 

柒、附件 
一、 團隊成員一覽表 

姓名 職稱 電話/分機 E-mail 

 校長   

 教務主任   

 教學組長   

 音樂教師   

 國文教師   

    

二、 經費預算表 

(一) 教育部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表(非民間團體)申請表 

(二)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明細 

 

 (最多以不超過 12 頁為原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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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申請表 
教育部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表(非民間團體)  □核定表 

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單位：請填校名 計畫名稱：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

經費編列期程：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

經費編列總額：60,000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60,000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：▓無□有 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 

教育部：              元，補(捐)助項目及金額： 

補(捐)助項目 申請金額 

 

(元) 

核定計畫金額

(教育部填列) 

(元) 

核定補助金額 

(教育部填列) 

(元) 

說明 

業
務
費 

 60,000 

  1. 講座鐘點費、講座助理費、主持費、
鐘點費、稿費、工作費及膳費等等訂
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費用。 

2. 各項訂有固定標準之給付支出依據
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、「公立中小學
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」及
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
數額表」辦理。短程車資及國內旅費
依據「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」辦
理，核實支應。 

3. 辦理計畫相關工作坊、講座、執行課
程方案及產出課程模組等業務所需之
外部場地租借費、場地布置費及印刷
費等計畫業務相關費用，核實支應。 

4. 補助經費 6萬元。 

合  計 60,000  
  

承辦             主(會)計       首長 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

教育部          教育部 
承辦人          單位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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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申請表 
教育部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表(非民間團體)  □核定表 

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單位：請填校名 計畫名稱：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

經費編列期程：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

經費編列總額：60,000 元，向本部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60,000 元，自籌款：      元 

補(捐)助方式：  
■全額補(捐)助 
□部分補(捐)助 
指定項目補(捐)助□是■否 
【補(捐)助比率 100％】 
 
 
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： 
□納入預算 
□代收代付 

□非屬地方政府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□繳回   

■依本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

彈性經費額度: 

■無彈性經費 

□計畫金額 2%，計     元(上限為 2萬 5,000 元) 

備註： 
一、本表適用政府機關(構)、公私立學校、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。 
二、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，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。 
三、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、本部各計畫補(捐)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

準表規定辦理。 
四、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，得逕於「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-友善經費報支專區-內審規定」查詢參考。 
五、非指定項目補(捐)助，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，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。 
六、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(捐)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

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七、補(捐)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 4 點規定之情形外，以不補(捐)助人事費、加班費、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

政管理費為原則。 
八、申請補(捐)助經費，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」、預算法第 62 條之

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，應明確標示其為「廣告」，且揭示贊助機關（教育部）名稱，並不得
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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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明細表 (示例，請依各校規畫編列) 

申請單位：請填校名 

計畫名稱：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

經費編列期程：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 

經費項目 

計畫經費明細 

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

(元) 

說明 

業 
務 
費 

講座鐘點費 

(外聘) 

2,000 2 節 
7,000 

每學期舉辦 1場增能工作坊/講座所使用的講師費用，一場兩節。

依據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，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支給上限為 2,000

元，與主辦機關(構)、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(構)學校人員支給上

限為 1,500 元。 1,500 2 節 

講座助理費 1,000 2 節 2,000 講座所使用的講師助理費用，費用為講座鐘點之 1/2。 

主持費 2,000 2 人 4,000 每學期舉辦 1場增能工作坊/講座之主持費用。 

鐘點費 
405 

(國小為例) 
30 節 12,150 

一、 提供執行本計畫之教師參與計畫相關會議、增能研習等活動

之減授課及排代課使用。每學期以 15 週，每週每名教師 1

節，2學期共 30 節計算。 

二、 依據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」，高

級中等學校每節 505 元。國民中學每節 455 元。國民小學

每節 405 元。 

指導費 
405 

(國小為例) 
30 節 12,150 

於正規課程外時間辦理進班施作、共備課程等方可支領，為撙節經

費，每節(次)支給 405 元費用，並依實際參與教師人數核實支給。

(*鐘點費與指導費不得重複支領) 

撰稿費 1, 100 2 千字 2,200 
一、 製作計畫相關各類稿件之費用均屬之，如撰稿、編稿、圖片

使用及設計完稿等費用。 

二、 撰稿費一般稿件基準為 1,100 元至 1,600 元/每千字 

三、 編稿費中文文字稿件基準為 300 元至 410 元/每千字 

四、 圖片使用費一般稿件 270 至 1,080 元/每張 

五、 設計完稿費海報基準為 5,405 元至 20,280 元，宣傳摺頁基準

為 1,080 元至 3,240 元/每頁或 4,060 元至 13,510 元/每件。 

各稿件依照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」核實支

應。 

編稿費 300 2 千字 600 

設計完稿費 1,080 2 式 2,160 

全民健康保

險補充保費 
42,260 2.11% 892 

講座鐘點費、鐘點費、講座助理費、主持費、指導費、撰稿費、編

稿費、圖片使用費、設計完稿費之二代補充保費。 

膳費 120 40 人 4,800 提供課程觀摩中總計劃團隊、訪視委員、各校方觀摩人員之餐費。 

短程車資費 120 2 趟 240 提供外聘講師之來回交通費。依國內出差旅費支給要點辦理，核實

支應。 國內旅費 1,500 2 趟 3,000 

場地布置費 610 2 式 1220 提供每學期舉辦增能工作坊/講座之佈置費用 

教學材料費 2250 2 式 4,500 提供合作學校辦理計畫相關課程及業務之教學材料費。 

印刷費 1,000 2 式 2,000 提供合作學校辦理計畫相關課程及業務之印刷費用。 

雜支 1088 1 式 1088 
凡前項費用未列之執行計畫相關之公務費用均屬之，如購買文具用

品、郵資、線材、光碟壓印、光碟、電子紙張、其他等。 

合  計   60,000  

 

承辦單位：(核章)               主計單位：(核章)               首長：(核章)       


